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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制度總檢討 
補充保險費議題 

(初步檢討報告) 

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 

提出時間：10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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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被保險人所屬投保單位給付 

全年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倍

的獎金、保險對象非所屬投

保單位之薪資所得、執行業

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

得、租金收入。 

一般保險費 

經常性薪資為主 

雇主：營利所得 

專技人員：執行業務所得 

第4至6類被保險人：平均

保險費 

壹、背景1/3 

-擴大費基並納入非勞務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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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2/3 

-雇主之支付薪資均納入費基 

補充保險費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
總額－其受僱者之投保
金額總額)×補充保險費
率(2%) 

一般保險費 

受僱者保險費（投保
金額×費率）× 60% ×
（1+平均眷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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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實施後，為檢討補充保險費新制

所衍生之問題及其他二代健保重要議題，

衛福部已邀集多位公衛、財經、醫藥、公

共政策、法律等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

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由葉金川教授擔

任召集人。 

壹、背景3/3 

-組成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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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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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二代健保目標1/2 

-擴大計費基礎、提升負擔公平 

新的財源挹注下，一般保險費費率由5.17%調降為4.91%。 

政府 

不得低於保
險經費36% 

較實施前增加2%

以上 (含政府為雇
主所增加約28億元
補充保險費) 

 

 

雇主 

每月薪資總額與投
保金額總額間計收

補充保險費 

估計約增加
97億元 

保險對象 
高額獎金、兼職所
得、利息、股利、 
租金及執行業務收
入計收補充保險費 

估計約增加 

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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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繳現況 

補充保險費收繳情形2/2 

補充保險費來源 
月份 

合計 
1 2 3 4 5 6 

保
險
對
象
負
擔 

逾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之獎金 

1.67 5.25 1.31 1.41 2.56 2.12 14.32 

兼職薪資所得 1.56 1.82 1.39 1.54 1.60 1.80 9.71 

執行業務收入 0.55 0.55 0.48 0.53 0.58 0.58 3.27 

股利所得 0.20 0.09 0.25 0.51 2.22 3.78 7.05 

利息所得 1.20 1.13 1.18 1.15 1.14 1.26 7.06 

租金收入 2.15 1.99 2.06 2.12 2.04 2.05 12.41 

合計 7.33 10.83 6.67 7.26 10.14 11.59 53.82 

投保單位負擔 35.34 41.04 7.96 9.27 9.67 10.08 113.36 

合計 42.66 51.87 14.63 16.53 19.81 21.67 167.17 

說明：                                                                                                     資料日期：102.9.3 
1.補充保險費應於次月底前繳納,並有15日寬限期,故目前完整資料僅至6月份。 
2.年終獎金於1~2月發放，故雇主負擔部分及獎金金額較高；股利因多於7-9月發放，目前金

額尚未完全反應；其他項目則各月平穩。預估整體收繳狀況應該可以達到預期水準。 

金額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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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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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單次給付」為扣費
基礎衍生之爭議。 
− 單次給付認定不易。 

− 刻意拆單，增加扣費成本
且有違負擔公平。 

 僅有單筆上限而無全年
上限，所得能力與保費
負擔未能一致。 
− 5筆1千萬元和單筆5千萬

元，總負擔不同。 

整體面議題 

 一般保險費與補充保險
費費率不同。 
− 同屬薪資，但支付予全職

受僱與兼職受僱之實質負
擔率不同。 

各類目免扣取補充保險費
規定不一，負擔不一致。 

− 職業工會會員因投保金額涵蓋薪
資與執行業務所得，故該等所得(
收入)免再扣費；第3、6類被保險
人雖已繳交一般保費，但若有其
他所得，皆須另扣補充保險費。 

實務問題--保險對象方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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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 

獎金 

具獎勵性質之定義，有解釋空間，致衍生爭議。 

每月之投保金額皆可能變動，致獎金之累計與其比對不
易，增加企業行政工作。 

兼職薪
資所得 

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獎金有4個月之免扣額度；兼職薪
資所得單次給付達5千元者，即需全額計收保費。 

弱勢民眾單次給付扣費門檻提高至基本工資，標準因對
象而異，造成扣費義務人認定上之困擾。 

實務問題--保險對象方面2/3 

執行業
務收入 

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及職業工會會員，無論執行業務收
入金額多寡，皆無需就相關收入負擔補充保險費。 

以收入額為費基，與財稅資料是以扣除成本及費用後之
餘額計稅不同，導致補充保費之實質費率較其他所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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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 

所得 

股利所得屬所得稅法之營利所得，合作社社員、合夥人及獨
資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亦為營利所得，但皆未納入計費。 

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免再就執行業務收入計費；
但營利所得僅能就已納入投保金額之額度免除。 

利息 

所得 

一般民眾可拆單規避保費，但領取優惠存款利息之退休軍
公教人員，因受制於其他規定致無法拆單。 

利息所得若介於5千至2萬元之間，銀行得不就源扣費，然
而民眾後續還要自行持單繳款，未必方便。 

實務問題--保險對象方面3/3 

租金 

收入 

去年已開出全年房租支票，房東不願換票或負擔保費。 
租金繳付之金額及時間多固定卻要按月繳款、房東為避費
要求縮短付款期間，皆增加扣費義務人行政成本。 

以原始收入額計費，與財稅資料所得額(扣除成本)不符，實
質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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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福團體因執行政府委
託或補助計畫而新增保費
負擔。 
− 仰賴兼職人力較多之社福團
體，補充保險費負擔較重。 

(二)給薪單位與投保單位不
同，致保費重複計算。 

− 同一機關成立多個投保單位，
或以總機構與分支機構型態經
營之企業，若給薪與加保之單
位不同，將使保費負擔增加。 

(三)雇主年度給付之總薪資
與總投保金額相同，仍
須負擔補充保險費。 
− 投保單位之補充保險費係
按月計算，即使全年支付
之總薪資所得與總投保金
額相同，亦可能因薪資未
平均分配於各月份，致有
差額之月份須負擔補充保
險費，衍生合理性與公平
性疑義。 

實務問題--投保單位方面1/2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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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月計算與繳納保費不
符成本效益。 

− 部分單位薪資給付與投保金
額間幾無差額，應繳納之補
充保險費金額甚少，卻須按
月申報繳納，不敷行政成本
，外界建議訂定繳費下限金
額或採年度結算方式處理。 

 

(五)雇主保費責任非僅限全
職受雇員工。 

− 外界有部分人士認為，健保
法第34條之立法原意應為，
雇主就員工未納入投保金額
之薪資部分，負擔補充保險
費；但目前的解釋卻是全部
薪資給付，減除受僱員工之
投保金額後，皆需納入計費
基礎。亦即只要有薪資給付
，無論對象是否為受僱之員
工，皆應對該薪資給付負擔
保費，認為此做法有疑義。 

實務問題--投保單位方面2/2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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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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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採行之因應措施1/2 

 

對於不可歸責於扣費義務
人之特殊情況，由健保署
輔導所得人善盡保費負擔
之責任。 

−例如二代健保實施前已開立房
租支票但房東堅持不願換票或
另行負擔保費，或扣費義務人
無現金可扣之爭議案件，由健
保署發函房東等所得者，說明
相關規定並提醒其善盡保費負
擔之責。 

 

 

 

透過實務認定方式解決。 

−針對給薪單位與投保單位不同
致重複扣費者，皆由健保署輔
導使其一致。 

−如為二代健保實施前應給付之
所得，因爭議須待一定法定程
序確定而未及給付者，經出具
司法單位、主管機關、依法成
立之調解委員會等單位之證明
文件，得免扣取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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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採行之因應措施2/2 

社福團體因執行政府委託
或補助計畫而新增保費負
擔，由政府提供協助。 

−行政院已於102年4月30日核復
，社福團體如因接受政府委託
或補助計畫而增加保費負擔，
由各機關於年度預算調整支應
，倘預算執行經費確有不敷，
再由各機關循程序報請動支第
二預備金；未來年度則納入經
費需求考量。 

 

 

透過實務認定方式解決。 

−若企業有給薪月份與投保金額
月份不一致，而向健保署提出
異議時，可由健保署依所定標
準自行就個案予以認定處理。 

−以總、分支機構型態經營之企
業，薪資由機構內非健保投保
單位發放時，應與機構內之投
保單位合併計算投保單位及個
人應負擔之保費，以避免重複
計費。同一企業有2個以上扣
費義務人並分別成立投保單位
時，可申請比照辦理。 

投保單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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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法因應1/2 

 

 

可避免拆單、拆筆之
問題。 

可使所得相同者負擔
更趨近。 

可節省扣費義務人行
政成本。 

 

 

可提升所得稅資料之應
用效益，大幅降低企業
行政成本。 

可依年度計算保費，避
免時間落差之爭議。 

保險對象 投保單位 

在現有的基礎下，研修健保法導入年度結算機
制，可解決多數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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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法因應2/2 

 

因應結算制度，酌修相關
所得(收入)定義。 

− 目前計費之6項所得(收入)分
屬所得稅法之5項所得，配合
結算，將獎金調整為薪資、股
利所得修正為營利所得等，可
減少對所得認定之爭議。 

 

 

簡化保費繳納與計算方式。 

− 將計費期間由每月改成每年，
不僅可避免時間落差導致保費
負擔增加之爭議，藉由所得稅
資料運用，可減少需自行繳納
之次數，節省作業成本。 

不以有員工加保為保費負擔
前提。 

−修正健保法第34條，將應負擔
補充保險費投保單位，由第1類
第1~3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
修正為第1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
位，則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不會
因是否僱用全職員工而有不同。 

 

保險對象 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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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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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努力方向1/2 

 

依健保署估算，新制實施

後，現行費率可維持至105

年財務平衡。然而，在人

口結構日趨老化下，預期

醫療費用將持續快速成長

，如何在這段期間內研議

更穩健、有效之財務制度

，實屬當務之急。 

就財源的角度 
 

補充保險費雖可強化量能負

擔效果，然因有部分計費所

得與一般保費項目相同，費

率不同，是否會誘使利用制

度間差異，以規避保費負擔

，還需未來繼續追蹤分析及

做必要的調整。 

就量能負擔的角度 

補充保險費制度已有相當貢獻，惟亦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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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努力方向2/2 

 

費基雖已擴大至綜合所得9
成以上，然因有免計費額度
與計費上限，使費基之實質
涵蓋度降低；因此，計費上
限應予大幅上調，不但有利
保險財務、且符合量能負擔
精神。 

所得稅法共有10項所得，但
目前只有5項列入費基。無
論是基於公平性考量或是財
源的擴增，皆應再擴大將其
他幾項所得納入計費；甚至
非屬綜合所得之項目，都應
考慮納入計費基礎。 

持續擴大保險對象計費基礎 
 

雇主負擔之爭議，主要在於
責任範圍界定，因雇主不需
替兼職員工負擔一般保險費
，而衍生出許多規避保險費
之情況。補充保險費制度將
雇主責任擴大至全部薪資支
付，然而二種保險費間的費
率並不一致，也產生爭議。 

未來似可朝擴大計費範圍並
使負擔單一化之方向努力；
另可研議將雇主支付之薪資
所得，皆以一般保險費之方
式收取，以杜絕現制爭議。 

雇主保費負擔方式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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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補充保險費制度的實施，不僅使短期財務無虞
，且是極具價值的資訊和經驗，應可作為研議
新一代健保制度之重要參考。 

二、現制既然可維持至105年財務衡平，故仍為短期
可行之財務制度，僅需就部分缺失，進行微幅
調整，須修法因應者，建議行政部門及早研議
需修正的內容與文字，於適當時機向立法院提
出建議。 

三、至於長程之改革方向，仍須俟新制度實施屆滿
週年，資料較為齊全後，預計於103年4月再提
供較完整之分析與建議，俾擬具更公平及更具
效率性的健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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